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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底矿产资源的实质性开发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全球治理是协调

各方利益、调节相互冲突和解决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文章概述国际海底区域的全球治理

体系,在此机制框架下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在生态环境风险和治理挑

战,介绍了可实现深海资源商业开发和深海生境保护平衡发展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并对其在全

球海洋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在分析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国际

海底区域治理的策略建议,即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研究海底空间规划、发展关

键技术装备和加强国际联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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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xploitationofsubmarinemineralresourceswillleadtopolitical,economicanden-

vironmentalproblemsininternationalcommunity,andglobalgovernanceisaneffectivewayto
coordinatetheinterestsofallparties,defuseconflictsandsolveaseriesofproblems.Thispaper

providedanoverviewoftheglobalgovernancesystemofinternationalseabedareas.Itanalyzed
throughcasestudiesthepotentialenvironmentalandecologicalrisksduringtheexploitationand
utilizationofseabedmineralresourceswouldresultin,introducedaregionalenvironmentalman-

agementplanthatbalancesdeepseacommercialexploitationandhabitatconservationanddis-
cusseditsroleinglobaloceangovernance.BasedonthedefinitionofChinasinterestsininterna-

tionalseabedareas,thispaperfurtherproposedstrategiesandgavesuggestionsforChinato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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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ipateinglobalgovernanceininternationalseabedareas,suchas,participatinginlayingdownin-

ternationalrules,improvingrelevantdomesticlegislation,workingonspatialplanningofseabed

areas,developingkeytechnologiesand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Keywords:Internationalseabedareas,Globaloceangovernance,Deepsearesourcedevelopment,

Submarinemineralresources,Protectionofmaritimeinterestsandrights

深海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一些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直接经济价值,如深海渔业

提供的食物、海底油气和矿产资源;另外一些系统

服务不能直接用经济价值衡量,如气象和气候调

节[1]。随着人类对海洋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国际

海底区域成为各国关注的对象,工业金属需求的扩

大和价格上涨,加上技术能力的进步,使国际海底

矿产资源开采变得切实可行。然而,人类对于深海

系统仍知之甚少,对于未知领域的盲目开发将带来

不可估量的生态损失和难以修复的海底环境问题。

如何平衡海底资源的商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是重要而迫切的议题。进入21世纪,全球

治理发展迅速,国际海底区域作为海洋地理单元,

其产生的问题是全球治理问题的一部分,可将国际

海底区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中,运用全球治理的方

式,协调各方利益和相互间冲突。

1 国际海底区域的全球治理体系

1.1 全球治理与全球海洋治理内涵

全球治理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其

目标是要在复杂的全球交往中建立起公正的秩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全球

治理的内涵与实践空间也在不断发展之中,联合国

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全球治理”的阐释为,治理

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

方式的总和。在全球层次,治理不仅指政府间的关

系,同时也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多国公司

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等相关联[2]。全球治理的目标是

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需要国家以及国际间组织、

各类非政府组织、国际行为体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超

越狭隘的国家、民族、组织以及个人利益,为人类的

共同利益而合作以解决难题[3]。

海洋是全球治理的领域之一,目前对全球海洋

治理并未有权威定义。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4-5],

全球海洋治理可理解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企

业(跨国企业)、个人等主体,为了在海洋领域应对

共同的危机和追求共同的利益,通过协商和合作,

制定和实施全球性或跨国性的法律、规范、原则、战

略、规划、计划和政策等,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

共同解决在利用海洋空间和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或对象,主要是指海洋领

域的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利益的全球性

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依靠单个国家难以

解决,而必须依靠双边、多边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广泛的协商合

作来共同解决。

1.2 国际海底区域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了确保国际海底资源得到和平有序的开发与

利用,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管理,国际社会早已将

国际海底区域纳入国际法秩序框架,1982年通过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开启了国际海底

区域全球治理的序幕。《公约》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6],这表明国际海底区域属于全

球公域(公地);区域专为和平目的利用[7],保护海洋

环境不受“区域”内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8];各国

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定或制订符合《公约》

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该在全

球性基础上或在区域性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

组织进行合作[9]。《公约》的这些规定为国际海底区

域的全球治理奠定了法理基础,提供了治理目标和治

理方法。

结合全球治理及全球海洋治理的相关理论,本

研究认为国际海底区域全球治理体系应由目标、规

范、主体、客体4个部分组成。治理主体包括各主权

国家的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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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个人等;治理规范除了《公约》外,还包括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渔业资源协议及相关海

洋保护区制度[10]等;治理客体包括国际海底区域安

全、资源和环境等现实问题;治理目标是确保区域

和平利用、资源可持续开发和环境生态免受开发活

动的有害影响。国际海底区域全球治理的过程,就

是上述4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完整的、

解决区域问题的体系过程(图1)。

图1 国际海底区域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海底区域的全球治理挑战

国际海底区域蕴藏着丰富多金属结核、富钴结

壳、锰结核和热液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各国对资源

需求的增大促使其将目光转向深海海底。截至目

前,尚未有深海采矿项目进入实际开采阶段,但国

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采矿合同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2001年深海采矿合同只有6个,到2017年已经有

27个项目,其中19个合同是最近6年签订的,采矿

合同区域总面积超过100万km2[11]。采矿合同的

急剧增多,说明近年各国加速了国际海底矿区的战

略布局,未来将有更多的合同进入到实质性开发阶

段。本研究从试验性采矿和科学干扰研究、即将进

入商业采矿项目2个层次,分析采矿的环境影响和

潜在风险及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并介绍已经开

展的平衡商业开采和环境保护的管理计划,探讨这

种管理计划在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中扮演的角色。

2.1 深海试验性采矿的影响和潜在风险

深海多金属结核商业化试验性开采最早出现

在1970年,此后一些小规模商业化试验性开采及科

学干扰研究开始实施[12]。商业化开采会对深海环

境产生严重影响,但人们对这些影响的认识却很

少。基于现有的试验结果,深海采矿可能存在2个

方面的影响和风险。

(1)采矿可能影响深海为人类提供的重要环境

效益。深海在地球碳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捕

获人类排放大量的碳以调节天气和气候,采矿活动

可能会扰乱这些深海碳汇,将多余的碳释放回大

气层[13]。

(2)采矿会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而且损失是

长期的、可能是不可挽回的[11]。某针对太平洋7个

试验点生物群落的研究表明,开采后的“即时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会出现群体性的生物密度和生物多

样性减少,少数生物群落需要20余年才能恢复到基

线或控制条件[12]。另一针对中太平洋东部深海断

裂带多金属结核覆盖区域及覆盖区上方区域的生

物群的对比研究表明,结核上方海域生物群密度比

结核覆盖区生物群密度2倍还高,通过“模拟开采

37年”试验发现,采矿将几乎完全清除该区域生物

群落,其完全恢复是非常缓慢的[14]。

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国际小

组提到,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负责规范公海海底采

矿的机构,必须认识到采矿活动的风险,并要让参

与国及公众都清晰认识到这些风险[11]。国际海底

管理局是制定深海治理规范的关键主体,采取保护

措施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并将这种措施制度化,是

其面临的重要挑战。

2.2 深海实质性商业采矿面临的治理挑战

鹦鹉螺(Nautilus)矿业公司是世界上率先开展

海底采矿的公司之一,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沿岸的

SolwaraI金铜银矿项目将于2019年初开始运营,这

是史上首例深海商业开采项目。该项目位于新爱

尔兰省俾斯麦海域1200~1600m深海底,计划开

采矿石总量2700万t,预计开采时间为30个月,大

约有13万t非固态沉积物(覆盖矿藏约6m)及

11.5万t废石将被移至或泵送至附近更深的海床

下坡区域,矿石由一个海底采矿设备进行收集。

SolwaraI矿区包含了大量活跃和不活跃的热液喷

口共4万余个,由于块状硫化物矿床与深海热液喷

口系统及其独特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密切相关,采

矿行动将会严重破坏深海热液喷口及周围生态系

统,因此项目自从首次提出以来就受到了环保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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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2008年9月鹦鹉螺矿业公司向巴布亚新

几内亚环境保护部提交了SolwaraI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该报告分析了采矿将对热液喷口和周围生

态系统及大型底栖生物影响,但RichardSteiner教

授[15]认为《环境影响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充分,

许多意外风险分析不到位,甚至并未分析到,而且

也未完成许多潜在影响的基础调研,因此他建议巴

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不要在这份《环境影响报告》基

础上批准这个项目。

作为即将进入实际开采进程的深海采矿项目,

鹦鹉螺矿业公司除了需要采取措施减缓采矿给海

底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以外,还要考虑4个潜在风

险:①项目所产生的水下噪音在600km外都能听

到,可能对半径15km 范围内的鲸目动物产生影

响;②项目所用矿砂船压舱水带来的外来物种可能

会污染陆域目的地的近岸水域;③满载有毒矿石、

燃料以及其他有毒物质的货船或运石船一旦发生

事故,将对附近海域环境产生极大影响;④该项目

并没有形成多方认可的利益相关者磋商机制,很多

利益相关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切,为项目的顺利运

营埋下了隐患。这些可能的影响和隐性风险为该

矿区的治理带来了挑战。

2.3 应对挑战的深海矿区环境管理计划研究

鉴于人们对深海环境的了解程度不高,将海床

重要部分指定为采矿限制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将为

未预料到的环境影响提供重要保证[13-14]。大规模

的区域保护网络能够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功能受到开采外的保护,其设计也能够帮助实现国

际可持续发展承诺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约规

定[16]。由于深海采矿生态反应存在巨大的不确定

性,负责任的采矿需要依靠保护深海生物多样性的

环境管理行动[11],因此科学家一直在探索平衡深海

开采和生态保护的科学管理方法。

深海治理跨越政治、地理和科学边界,采取何

种规范非常复杂[17]。2013年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

种专家驱动的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即利用地理空间

分析和专家意见制定保护建议,通过生物物理梯度

对提出的保护网络进行分层,以保持各分区内独特

海山数量的最大化。依据此方法,最终产生了一个

由9个相同的400km×400km区域组成的海洋保

护区网络,保护太平洋深海目标结核开采区域(如

克利夫兰-克利珀顿断裂带,CC区)的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功能[18]。由于海底保护区网络是先验的活

动,减少了采矿公司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护了采矿

者权益,这种综合性、协作性的方法对于保护国家

主权外海域及其他复杂海域具有全球性意义。

随着技术的进步,深海采矿逐渐进入到实质性

开发阶段,因此也造成了深海认知、治理规范和开

发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类对深海系统仍然

没有充分的、科学的了解;另一方面,深海采矿实践

已经走在前面,造成国际海底区域全球治理的客体

发生了变化,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而相应的治理规

范并没有更新和完善,如没有上升到国际法层面的

成熟环境管理计划,这些矛盾形成了国际海底区域

治理的全新挑战。网格式海底保护网络管理计划

在应对深海采矿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层面提供了有

益的尝试,有待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完善,待国际

海底管理局和其他国际海底区域治理主体通过后

形成公认的国际规范。

3 中国参与国际海底区域治理的策略

3.1 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利益分析

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其中第三十二条提出“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

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

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

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

和其他利益的安全”。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

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存在安全利益诉求。我国深

海资源研究开发活动已实现了由单一的多金属结

核资源向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多种资源、由

单一的太平洋区域向印度洋和大西洋区域拓展的

重大转变[19];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海底

同时拥有3种资源矿区的国家,2017年5月我国获

得第4块国际海底专属勘探矿区。一方面,这些矿

区拥有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形成了我

国在国家管辖海域外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利益

及空间利益;另一方面,我国参与矿区勘探开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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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船舶、人员、装备仪器和海上附属设施,构成了

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安全利益等。上述利益受

相关国际法、国内法的保护,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

成部分。

3.2 中国参与国际海底区域治理建议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域全球治理体

系,在治理规范建设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国

际规范上,中国促进了《公约》的制定和国际海底区

域有关制度的建立;国内规范上,中国制定了《中国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和《深海海底区域

资源勘探开发许可管理办法》。在当前国际深海区

域矿产资源进入实质性开发的背景下,中国应不断

推动深度参与深海治理体系建设。

(1)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开发规章制

定,完善《公约》。充分利用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成员的身份,行使深海采矿国际规则制定权,维护

自身利益,承担大国责任。

(2)积极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制定深化《中国深

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相关细则,为即将进

行的开采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3)制订国际海底区域中国矿区生态环境研究

计划,加强对矿区海底环境和生态系统背景(基线)

的认知和了解,开展海底矿区海域空间规划研究,

为增强治理话语权提供数据支撑。

(4)大力发展深海关键技术和装备,保障深海

资源开发的需求。

(5)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等治理

主体的联系,开展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养

护、海底碳汇、海底垃圾、海洋酸化等全球治理重大

议题治理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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